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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3〕66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
实际控制人、拟收购方长春市融迅互联网 

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暨 
执行董事修玲玲及有关责任人 

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
 

当事人： 

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ST 通脉，A股

证券代码：603559； 

王世超，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

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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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  奇，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

会秘书； 

张显坤，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； 

李春田，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； 

张利岩，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； 

张秋明，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； 

长春市融迅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，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

司拟收购方； 

修玲玲，长春市融迅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、

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； 

王国娟，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经理暨董事。 

 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经查明，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通国脉或

公司）及其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王世超、实际控制人张显坤、

李春田、孟奇、张利岩、张秋明，拟收购方长春市融迅互联网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融迅公司）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

事兼总经理修玲玲在信息披露等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

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
（一）未及时披露控制权转让协议 

2021 年 10 月 29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

世超、张显坤、李春田、孟奇、张利岩、张秋明（以下简称王世

超、张显坤等 6人）与海南吉地优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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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吉地优）签署一致行动协议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锦

和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人。 

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披露的公告，2022 年 8 月 12

日，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人曾与融迅公司签署合作协议，约定融

迅公司有权按照约定价格收购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人以及股东周

才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16,439,43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

11.47%。上述交易完成后，融迅公司将变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

2022年8月，融迅公司按照协议约定为公司提供了委托借款2000

万元，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人按照约定将各自所持公司 50%的股

份质押给融迅公司指定主体吉林省沣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。上述

转让股份协议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但公司未就相关事项

及时予以披露，迟至 2023 年 2月 15 日才披露上述协议。 

在筹划控制权变更期间，公司于 2022 年 3月 15 日披露公告

称，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人将解除与吉地优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，

吉地优回复表示不认可。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先后

于 2022 年 3月 15 日、2022 年 5 月 25 日两次发出监管工作函，

督促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人和吉地优等相关股东尽快明确具体安

排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但期间公司和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

仍未就前述股份转让协议、筹划控制权变更等事宜进行披露。

2022 年 11 月 22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 人

决定撤回《关于解除与海南吉地优一致行动协议的声明》，并表

示将继续履行一致行动协议。融迅公司认为上述行为构成违约，

并于 2023 年 2 月 8 日向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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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全。2023 年 2 月 15 日，公司公告才披露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

人与融迅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等情况，并因上述财产保全事

项，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人累计被冻结股份 5,115,700 股，合计

占其持股数量比例的 38.37%。 

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让，关乎公司治理和生产经营的稳定，

是市场和投资者高度关注的重大事项，对公司股票价格可能产生

较大影响，应当根据规则要求及时披露，以明确市场预期。但王

世超、张显坤等 6 人自 2022 年 8 月与融迅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

议时，即未及时披露；此后经多次监管督促，仍未就筹划控制权

变更事宜进行披露，直至协议一方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，控股股

东股份被冻结时才予以披露；公司于 2022 年 3 月披露拟解除与

吉地优的一致行动关系，2022 年 11 月披露将继续履行该一致行

动协议，2023 年 3 月公司控股股东大额股份因股份转让协议诉

讼被司法冻结，相关股东关于公司控制权安排在短期内多次出现

反复，导致在较长期间内投资者难以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情况形成

合理预期，严重扰乱信息披露正常秩序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未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《关于对王世超、

王国娟、孟奇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吉证监决〔2023〕1

号）、《关于对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

定》（吉证监决〔2023〕2号）（以下合称行政监管措施）查明的

事实及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 日披露的公告，2020 年 7 月至 12

月期间，公司与北京艾姆克电磁兼容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光大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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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泛泽云通科技有限公司、河北苍穹电子科

技有限公司 4家供应商就五莲县项目签订购销合同，累计合同金

额为 97,953,314.00 元，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

11.14%。上述 4家供应商向公司销售的设备、材料均采购自公司

关联方北京宏泰博业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宏泰），北京

宏泰系公司时任董事、副总经理王国娟配偶控制的企业，且相关

设备、材料在流转过程中未经过上述 4家供应商。上述交易实质

为公司与北京宏泰之间进行的关联交易。但公司未履行相关审议

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根据公司公告，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7

日召开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 人与融迅公司筹划控制权转让事项，关

于公司控制权安排在短期内多次反复，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归属

的稳定性，且在本所多次监管督促的情况下，仍未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，严重影响投资者对公司控制权安排形成合理预期，情

节严重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一条，《上市公司收

购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五十八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

年修订）》）第 1.4 条、第 2.1.1 条、第 2.1.3 条、第 4.5.3 条以

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

作》第 4.1.2 条、第 4.3.5 条等相关规定。修玲玲作为拟收购方

融迅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，对上述违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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Ƒ有主要责任，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1.4

条等相关规定。 

公司关联交易未履行决ƒ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，违反了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

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）第 2.1 条、第 2.3 条、第 10.2.4 条、

第 10.2.5 条等有关规定。根据行政监管措施认定，公司实际控

制人暨时任董事长王世超作为公司经营决ƒ的主要Ƒ责人、实际

控制人暨时任董事会秘书孟奇作为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Ƒ责人，

未能ƓƔ尽责。时任副总经理暨董事王国娟未及时向公司告ƕ相

关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安排。上述人员对公司违规Ƒ有责任，其

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2.2 条、第 3.1.4

条、第 3.1.5 条、第 3.2.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

高Ɩ管理人员）声明及ƗƘ书》中作出的ƗƘ。 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异议理由 

在规定期限内，除实际控制人张利岩ƙ，公司及其ƚ责任人

表示ƛƜ议。张利岩Ɲ对未及时披露控制权转让协议事项，提出

主要Ɯ议理ƞƟ下：一是，其不存在Ơơ披露协议的主ƢƣƤ，

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 人与融迅公司签署的协议有进一ƥƦ商和修

改的可能，并不是完Ƨ的Ƥƨ表Ʃ，所以未在签署时披露；ƪ是，

案ƫ一致行动协议、与吉地优的Ƭƭ、与融迅的Ƭƭ公告均未导

致股价Ɯ常Ʈ动，不属于扰乱市场预期；Ư是，王世超、张显坤

等 6人声明解除与吉地优的一致行动协议，属于应当披露的重大

事ư，Ʊ方之间存在民事Ƭƭ，导致控制权不稳定系ƲƢ事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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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存在主ƢƣƤ；Ƴ是，本人在一致行动协议中持股比例较ƴ，

对协议签署、Ƭƭ等ƛ实质控制能Ƶ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对于上述申ƶ理ƞ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Ʒ律

Ƹƹ委员会经审ƺ认为： 

第一，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将直ƻ影响公司股权结构和未

Ƽ生产经营，是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，

投资者高度关注。相关方应当严格按照信息披露规则要求，及时

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人筹划控制权变更事宜，

应当ƽƾ相应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，与融迅公司签署控制

权转让协议，应当按规定及时予以披露，后续协议ƿ变更则应根

据事项进ǀ进行ƹǁǂ披露，其提出的ƛ主ƢƠơƣƤ、协议有

可能修改、未导致股价Ɯ常Ʈ动等Ɯ议理ƞ不能成ǃ。 

第ƪ，在本所前期多次监管督促的情况下，相关股东仍未能

依规Ǆ实、ǅ确、完Ƨ地披露重大信息，且对公司控制权安排在

短期内多次反复，严重影响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控制权归属形成合

理预期，情节严重。其所称ǆ主ƢǇƤ导致控制权不稳定等不能

作为其ǈǉ信息披露义务的Ǌ责事ƞ。 

第Ư，王世超、张显坤等 6人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在对

ƙ签署协议时系作出一致Ƥƨ表示，均应对本次信息披露违规事

项Ɨ担相应责任。张利岩作为实际控制人之一，其信息披露义务

不因持股比例较ƴǋǌǊ。 

Ǎ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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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）》第 16.2 条、第 16.3 条、第 16.4 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

年修订）》第 13.2.3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Ʒ律Ƹƹ和监管措施

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——

Ʒ律Ƹƹ实施ǎǅ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Ɵ下Ʒ律Ƹƹ决定：

对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王世超、

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会秘书孟奇、实际控制人张显坤、李春田、

张利岩、张秋明，拟收购方长春市融迅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及其

时任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修玲玲予以公开Ǐ责；对中

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副总经理暨董事王国娟予以通

ǐǑǒ。 

对于上述Ʒ律Ƹƹ，本所将通ǐ中国证监会和吉林省地方金

融监督管理局，并Ǔǔ上市公司Ǖ信ǖ案。公开Ǐ责的当事人Ɵ

对上述公开Ǐ责的Ʒ律Ƹƹ决定不Ǘ，可于 15 ǘ交易日内向本

所申请复ƺ，复ƺ期间不Ǚǚ本决定的执行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Ʒ律Ƹƹ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

Ǜ公司及董事、监事和高Ɩ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）采

取有ǜ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Ƨ改，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

规事项，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Ơǝ进行Ǟǔ

排查，制定有Ɲ对性的ǟ范措施，Ǡ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

运作ǡǢ。请Ǜ公司在收ǣ本决定书后一ǘ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

全体董监高人员签Ǥ确认的Ƨ改ǐ告。 

    Ǜ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ǥ一反Ư，ǉǊ此ǦǧǨǩ次发

生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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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运作，认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Ǫ实、Ɠ

Ɣ义务，促ǫ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

息；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严格ƽƾ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

规则，自ǬǭǮ证券市场秩序，认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告

ƕ公司相关重大事项，ǯǰ配合上市公司Ǳǲ信息披露工作；公

司收购人应当严格ƽƾ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，认Ǆ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，在ǳ事证券交易等Ǵ动时，自ǬǭǮ证券市场秩序；

收购人的Ƒ责人员应ƓƔ尽责，保证及时、公Ǣ、Ǆ实、ǅ确和

完Ƨ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6月16日 

 

 


